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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半夜的，商品房在建工地的
机器还在轰鸣，还让不让人睡了？”

“市政建设是好事，可日夜施
工，我们这些老年人实在吃不消！”

“隔壁公寓里的男男女女又是
喝酒又是唱歌，到底谁来管？”

……
身边的种种噪声污染让市民不堪

其扰。《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
法》作为治噪大法，其中11条却并未明
确具体监管部门，造成执法部门在
实际操作中力有不逮。

我市从科学精准做好噪声污染
防治职责划分入手，市司法局联合生
态环境局等相关部门单位多次组织
召开座谈会，最终对涉及11条内容
作出了有效划分，符合南通实际的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明确〈中华人民

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部分条款职
责分工的通知》发布。

这一新规迅速引发各方关注。
那么，与过去相比，它新在何处？

生态环境部门主要负责工业、
夜间施工等特殊领域和时段的噪声
管理。《通知》明确，在举行中等学校
招生考试、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
等特殊活动期间，生态环境部门负
责对可能产生噪声影响的活动作出
时间和区域的限制性规定，并提前
向社会公告；同时，对于生产工艺要
求或者其他特殊需要必须连续建筑
施工作业的，由生态环境部门负责
出具相关证明，并对夜间建筑施工
实施具体监管。

公安部门主要负责社会生活噪
声的管理。《通知》明确，除商业经营

场所和营业性文化娱乐场所固定设
备产生的噪声由生态环境部门监管
外，其余社会生活噪声的投诉、举报
等均由公安部门负责，对于前述违
反社会生活噪声的相关行为也依法
由公安机关处理。

城市管理部门负责与工程建设
相关的噪声管理。《通知》明确，建设
单位在噪声敏感建筑物禁止建设区
域新建与航空无关的噪声敏感建筑
物的，由城市管理部门负责监管；除
此之外，除涉及交通、水利等特殊领
域、特殊设备外，原则上对于建设单
位未按照规定将噪声污染防治费用
列入工程造价的、施工单位未按照规
定制定噪声污染防治实施方案，或者
未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振动、降低噪声
的，均由城市管理部门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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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震宇先生与龚晨玲女士
于2023年11月28日正式结为夫妻。

谨以白头之约，书向鸿笺，好
将红叶之盟，载明鸳谱。特此登
报，敬告亲友，亦作留念。

喜事登报 全城祝福

精准监管噪声 还城市以清静
我市出台新规，让安宁常驻市民身边

“政府新政的出台和实施，对职能部门来
说是个有力的推动。从投诉事件处置的流程
和时效上来看，避免了投诉交办件在多个职
能部门之间反复流转和空转的现象，保证了
交办件处置上的高质高效。”昨天下午，记者
在南通市市域指挥中心联动指挥大厅现场采
访时，一名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

值班人员告诉记者，12345政务服务便
民热线工作人员此前经常会接到一些针对工
地噪声的投诉，这些施工噪声有可能是基建
类的，也有可能是住宅类的，不同的类型对应
着负责不同行业管理的职能部门，前者属于
交通局，后者属于住建局。市民拨打投诉举
报电话后，通过政府新政明确的相对应的部
门监管职能，将信息共享机制建立起来，实现
良性互动，彻底化解和消除了过去投诉交办
件难明确、交办难到位的问题。

确实，新政通过明确职责划分，更加突出
“便民、高效”原则，为市民幸福生活更好地加
装起静音器，切实确保市民的安静权守得住、
管得好。在职责划分过程中，在齐抓共管的
大方向上，原则上按照一个领域、一个监管主
体的思路进行了划分，特别是对与群众生产
生活密切相关、执法频率高的职责，原则上统
一由一个部门进行监管，方便群众与相关部
门沟通对接。

“市级平台崇川区、开发区、苏锡通园区、
通州湾一天接处的各类投诉约为5000件，从
政府热线在线平台接处的涉及各类噪声污染
扰民事件的投诉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明显
的特点。”南通市市域指挥中心联动指挥大厅
值班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一是季节点和特殊
时段噪声投诉多，每年的3月和9月是施工
相对集中期，6月是中高考特殊时期，建筑施
工噪声污染投诉偏多；二是夜间噪声投诉比
白天多；三是周末市民在家休息，噪声投诉比
工作日多；四是夏天的噪声投诉比冬天多，户
外烧烤、广场舞等社会噪声多；五是晴天比雨
天多，原因不外乎晴天人们户外活动多、雨天
出门少。” 本报记者周朝晖 张园

“在多部门协调下，现在耳朵根
子终于清净了。”昨天，家住我市崇
川区任港路大润发超市附近的郭师
傅对记者说，“只要职能部门动真碰
硬，再难的事也不难！”

原来，任港路大润发楼顶不断
发出噪声，郭师傅等人向政府热线
等多方举报。崇川生态环境局了解
此事后，立即派出工作人员联合属
地街道有关负责人，一起赶往现场
勘查。经查，噪声声源主要来源于
楼顶设置的空调室外机组。

“通过和属地街道、社区联动，我
们约谈了大润发超市负责人，技术人
员勘查后，采取加装隔声屏的方式解
决噪声。整改完成后我们又组织监
测人员复测，声源明显降低，符合国
家有关标准。”崇川生态环境局一名
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

“这是生态环境信访处理实行
闭环管理的一个范例，对居民投诉
的处置不但有交代，还有高质量的
结果。”南通市生态环境局信访办负
责人蒋军表示。

蒋军告诉记者，新政的亮剑进
一步细化和优化了政府相对应部门
的职能，厘清了过去存在的一些交
叉和模糊地带。除生态环境局职责
进一步明确外，公安部门主要负责
社会生活噪声的管理这一划分，既
与现有的《江苏省环境噪声污染防
治条例》相关规定和以往监管实际
保持了一致，也是客观考虑了当前
生活噪声面广量大的实际监管需
要，切实守住市民耳畔安宁。而城
市管理部门负责与工程建设相关的
噪声管理，这也是考虑国家综合执
法体制改革的相关要求，对于工程

建设相关的噪声明确由城市管理部
门统一行使监管职能。

“除此之外，《通知》还就交通工
程，生产、进口、销售、使用淘汰的设
备等特殊领域涉噪管理予以明确，
织牢了全市噪声监管网络。以政规
发布为肇始，下一步，全市各部门单
位将结合新政职责要求，既有分工
又有联动，全面抓实噪声监管，让安
宁常驻市民身边。”蒋军表示。

“通过在政府多个职能部门指
导下自查自纠，企业已形成良好防
噪声污染机制。现在，随着市政府
新规的正式施行，我们在组织生产
时更加自觉地拧紧防噪弦，从过去
的被动配合转变为主动响应，更积
极地去主动查遗补缺。”昨天，曾因
噪声扰民问题被责成整改的小海钢
丝绳厂一名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

新近出台的《市政府办公室关于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部分条
款职责分工的通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中11条未明确具体监管
部门的条款予以明确，为我市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夯实法治基础。

细化法律条款 我市新政明确监管部门

合力整治噪声 切实守住市民耳畔安宁

突出高质高效
精准监管夯实防噪之基


